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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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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筑 室内智能化装修设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建筑室内智能化装修设计指南的术语和定义、设计单位要求、架构规划、设计要

素、系统配置。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建筑室内智能化装修的设计及规划。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建筑 intelligent building

以建筑物为平台,基于对各类智能化信息的综合应用,集架构、系统、应用、管理及优化组合为一体,

具有感知、传输、记忆、推理、判断和决策的综合智慧能力,形成以人、建筑、环境互为协调的整合体,

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便利及可持续发展功能环境的建筑。

[来源：GB 50314，2.01]

4 设计单位要求

4.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主营业务或兼营业务包括设计服务。

4.2 设计人员应具有合法有效的设计资质，其出具的施工图应加盖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的设计出图章。

4.3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获得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4.4 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有规范的服务管理和良好的信誉。

4.5 应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

5 设计原则

5.1 应遵循安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轻装修、重装饰的理念，满足美观、经济、适用的要求。

5.2 应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兼顾多样性与个性化，推行模数化、标准化、智

能化、装配式，促进室内设计产业化发展。

5.3 宜与建筑、结构、设备等专业配合。

5.4 不应降低建筑设计对住宅光环境、声环境、热环境及空气环境的质量要求。

6 架构规划

6.1 一般要求

6.1.1 智能化系统架构的设计应包括设计等级、架构规划、系统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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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智能化系统的设计等级应根据建筑的建设目标、功能类别、地域状况、运营及管理要求、投资

规模等综合因素确立。

6.1.3 智能化系统的架构规划应根据建筑的功能需求、基础条件和应用方式等作层次化结构的搭建设

计,并构成由若干智能化设施组合的架构形式。

6.1.4 智能化系统的系统配置应根据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等级和架构规划,选择配置相关的智能化

系统。

6.2 架构要求

6.2.1 智能化系统的架构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满足建筑物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应支持各智能化系统的信息关联和功能汇聚；

——应顺应智能化系统工程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应适应智能化系统综合技术功效的不断完善。

6.2.2 智能化系统的设施架构搭建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建设建筑信息化应用的基础设施层；

——应建立具有满足运营和管理应用等综合支撑功能的信息服务设施层；

——应形成展现信息应用和协同效应的信息化应用设施层。

6.2.3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架构规划分项应符合下列规定:

——架构规划分项应按工程架构整体的层次化结构形式分别以基础设施、信息服务设施及信息化

应用设施展开；

——基础设施应为公共环境设施和机房设施,其分项宜包括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筑设备管理设施、

公共安全设施、机房环境设施和机房管理设施等；

——信息服务设施应为应用信息服务设施的信息应用支撑设施部分,其分项宜包括语音应用支撑

设施、数据应用支撑设施、多媒体应用支撑设施等；

——信息化应用设施应为应用信息服务设施的应用设施部分，其分项宜包括公共应用设施、管理

应用设施、业务应用设施、智能信息集成设施等。

7 设计要素

7.1 一般规定

7.1.1 智能化系统的设计要素应按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等级、架构规划及系统配置等工程架构确定。

7.1.2 智能化系统的设计要素宜包括信息化应用系统、智能化集成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建筑设备管

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机房工程等。

7.1.3 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要素应符合 GB 50116、GB 50348 和 GB 51348 等的有关规定。

7.2 智能化集成系统

7.2.1 系统功能要求

——应采用智能化信息资源共享和协同运行的架构形式；

——应具有实用、规范和高效的监管功能；

——宜适应信息化综合应用功能的延伸及增强。

7.2.2 系统构建要求

——系统应包括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与集成信息应用系统；

——智能化信息集成(平台)系统宜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集成系统平台应用程序、各纳入集成

管理的智能化设施系统与集成互为关联的各类信息通信接口等；

——集成信息应用系统宜由通用业务基础功能模块和专业业务运营功能模块等组成；

——宜具有虚拟化、分布式应用、统一安全管理等整体平台的支撑能力；

——宜顺应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信息交互多元化和新应用的发展。



T/QGCML XXXX—2023

3

7.3 信息设施系统

7.3.1 应具有对建筑内外相关的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形式的信息予以接受、交换、传输、处

理、存储、检索和显示等功能。

7.3.2 宜融合信息化所需的各类信息设施,并为建筑的使用者及管理者提供信息化应用的基础条件。

7.3.3 信息设施系统宜包括信息接入系统、布线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卫星通信系统、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无线对讲系统、信息网络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会

议系统、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时钟系统等信息设施系统。

7.4 设备管理系统

7.4.1 设备管理系统宜包括设备监控系统、能效监管系统,以及需纳入管理的其他业务设施系统等。

7.4.2 设备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监控的设备范围宜包括冷热源、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给水排水、供配电、照明、电梯等,并

宜包括以自成控制体系方式纳入管理的专项设备监控系统等；

——采集的信息宜包括温度、湿度、流量、压力、压差、液位、照度、气体浓度、电量、冷热量

等建筑设备运行基础状态信息；

——监控模式应与建筑设备的运行工艺相适应,并应满足对实时状况监控、管理方式及管理策略等

进行优化的要求；

——应适应相关的管理需求与公共安全系统信息关联；

——宜具有向建筑内相关集成系统提供建筑设备运行、维护管理状态等信息的条件。

7.4.3 能效监管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能耗监测的范围宜包括冷热源、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给水排水、供配电、照明、电梯等建

筑设备,且计量数据应准确,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能耗计量的分项及类别宜包括电量、水量、燃气量、集中供热耗热量、集中供冷耗冷量等使

用状态信息；

——根据物业管理的要求及基于对设备运行能耗信息化监管的需求,应能对用能环节进行相应适

度调控及供能配置适时调整；

——应通过对纳入能效监管系统的分项计量及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和处理,提升设备协调运行和优

化综合性能。

8 系统配置

8.1.1 应以设计等级为依据；

8.1.2 应与架构规划相对应；

8.1.3 应保障智能化系统综合技术功效；

8.1.4 宜适应按专业化分项实施的方式；

8.1.5 应按建筑基本条件和功能需求配置基础设施层的智能化系统；

8.1.6 应以基础设施层的智能化系统为支撑条件,按功能类别配置信息服务设施层和信息化应用设施

层的智能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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